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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统一比限制度的建立及其演变 

胡铁球
1
 

【摘 要】：比限制度为清代四大催科法之首，其历经了从“十限制”到“各地灵活设限”再到“上下忙两限

制”的复杂演变过程。其中“十限制”约推行了 80年（顺治十年至雍正十一年），要求全国通行。“各地灵活设限”

推行了约 81年（雍正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在这个时段，各地推行“上下忙两限制”渐成风气。不过，全国强制

统一推行“上下忙两限制”则始于嘉庆二十年（1815 年），此后终清不变，时间约为90年。但不管是“十限制”还

是“上下忙两限制”时期，到各地具体执行时皆有所变异，其中“十限制”时期尤为普遍和复杂。而纳税成本、防

止各种弊端以及纳税便利是推动比限制度演变的核心因素，但常常顾此失彼，法久弊生，没完没了，但总体来看，

其制度越来越趋于合理。 

【关键词】：比限 催科 票单 制度变异 

比限之法，又称“分限之法”，为清代四大催科法之一，《大清会典》记载：“凡州县催科以分限之法纾民力，以轮催之法

免追呼，以印票之法征民信，以亲输之法防中饱”(1)。作为赋役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比限之法，梁方仲、瞿同祖两位先生早就关

注到“比限”，只不过他们不叫“比限”而叫“期限”，梁方仲先生用了约 800字来阐述“条鞭法所立的期限”(2)；瞿同祖用了

约 500 字来探讨清初“十限制”的一般特点，(3)此后的学者，除笔者外，仅是有意无意提到它，甚至需先对“比限”一词的概念

作一说明。 

在赋役制度中，“比限”包含了“比”与“限”两部分，“限”指“期限”，明清地方政府为了及时完纳赋役，常常以月

或季为单位将一年分成若干个完纳期限，且每个期限配有应完纳的固定份额（百分比），纳户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规定的份额。

“比”则指“查核追比”，即地方政府通过“比簿”“比册”“截票”等册籍票单来查清每限各纳户的欠纳情况，若有挂欠，

则进行“追比”，“追比”方式通常包括锁拿、杖打、囚禁等等各种手段，以此来强迫各欠户及时完纳所欠税款。“比”和“限”

结合起来，则为“比限”。 

清代与明代相比，明代从未推行过全国统一的比限制度，而清代却一直试图推行全国统一的比限制，这种统一性表现在分

限的数额上，清初统一推行“一月三限的十限制”，因其弊端十分显现，后不断修正，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 年）被取消，各

地开始自己灵活设限。到嘉庆二十年（1815 年），依据当时各地普遍情形，要求全国统一推行“上下忙两限制”。但不管是十限

制还是二限制，在地方上皆没有真正整齐划一地推行过，根据各地风俗和习惯自设“分限数额”，也是清代比限制度的一个重

要特点，但由于清初的“十限制”和清中后期的“两限制”被载入会典中，故成为清代比限推行最流行的两种方式，现将其演

变过程略述如下。 

一、清初“十限制”在全国确立推行 

清顺治初年，多袭明制，各地自设比限，形式繁杂多样，没有统一规定，不过，到了顺治八年（1651 年）以后，清政府开

始关注赋役交纳流程的规范，规范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册籍”“票据”“比限”等制度来清理赋役、改造粮里制度、减少中间

组织的盘剥，以期达到足额征收赋役的目的。由于江南为重赋之地，所以清政府以江南为样板地区，选择当时江南某地方政府

最有效的征收方法，并经中央反复斟酌完善后推向全国，而江南在明代多推行“十限制”，这为清初江南推行“十限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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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经验与基础，而清初江南的“十限制”又成为全国的模板，这是清初选定“十限制”为全国“期限制度”的原因之一。 

清初将“十限制”推向全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十限”与“里甲制度”的“十甲”相对应，按里甲制度最初设

计，每甲十年中轮当一次里长并征收一年之赋役，而“十限制”推行后，许多地方政府推行的是每“甲”完成“一限”赋役征

收，“十甲”便完成“十限”即一年的赋役征收任务，起初里甲制度是按年轮当里长，现在变为按限轮当里长。因“十限制”

与“里甲制度”有天然契合度，故被清初中央政府选定“十限制”为全国的“期限制度”。不过，这种制度调整能否有效地长

期推行，关键还是看该制度在赋役征收中的效果如何。 

顺治十年（1653年），白登明在江南太仓州推行截票法和十限制，史称“十限截票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康熙《常熟县

志》载：“太仓州知州白登明，设立一月三限截票良法。粮户截则宁家，不截则按本月不截之数差追赴比，法简而民称便”
(4)
，

《清史稿》则载顺治十年（1653 年），白登明考最。(5)所谓“一月三限”，便是一年按月分为十大限，每月一大限，一大限又分

三小限，实际推行的是年 30 限，如乾隆《江南通志》言：“截票之法，每户额征计作十分，按月一分，一月又立三限”(6)。光

绪《文登县志》亦言：“旧例一月三限……每月限成数一分”(7)，又《伊江笔录》载：“江南征收钱粮一月三限截票法，系太仓

州知州白登明始设。粮户完数已足，则截票安家，否则按数追比，法简而民称便”(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顺治十年

1653）又议准截票之法，开列地丁钱粮数目，分为限期，用印钤盖就，印字中截票为两，一给纳户为凭，一留库匮存验，按图

各置一册。每逄比较，察验有票者免催，未截者追比截票”(9)。《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所载应是指白登明创立截票法之事，至顺

治十三年（1656 年），清政府开始将白登明的“十限截票法”推向全国，《钦定皇朝通典》载：“（顺治十三年 1656）行一条鞭

法，颁易知由单……此外又有截票、印簿、循环簿、粮册、奏销册。截票之法，开列实征地丁钱粮数目，分为十限，每月限完

一分，截票其票，用印钤盖就，印字中分为两，半给纳户执凭，半留库柜存验，即所谓串票也”(10)。 

白登明的“十限截票法”，到地方上后，屡屡得到改善，如康熙六年（1667 年），李复兴为娄县县令，其在实行均田均役法

时，在白登明的“十限截票法”的基础上推出“版串法”，其内容是：“业户额银分作十分，一月之中，又分三限，柜书编定

串单，其式一单存查，即为串根，写明某区图某甲户首限银若干，二、三限若干，前连三单谓之甲户免比单，业户悉照串额，

将银自封投柜，截串归农，倘有存留不截之串，立时差拘，着令完截，断不可预行差押。秋粮，亦分三限，以一月为一限，编

定串单，照前征输”(11)。据此，李复兴将折色银分30限，本色粮分三限，折色与本色分别立限，这便成为其他地方模仿的对象，

如浙江便是如此，据康熙《嘉兴府志》记载，浙江在顺治年间，非每月设限，也没有制造各户的板串，致使不能及时完税。康

熙初年，浙江模仿江南华娄的做法，一年分十限，每月一限，每限完纳 10%，一月又分 3小限，每限完纳 3.33%。依据限期，以

户为单位，每限设四联版串，即四张相连的串票，除作串根一张外，每一小限一张串票，每月 3张。一年十限，每户共 40张串

票，称为“四十连板串”。纳户可以按每月三限，一限一限如数完纳，也可以一次把一月三限的应纳税额全完。总之，模仿江

南征税以后，效果很好，以前各种弊端杜绝了，税额得到及时完纳。
(12)
 

康熙十年（1671 年），赵昕为嘉定县令，将“挂比”融入“十限截票法”，又将农忙与农闲的征收比例进行区别对待，农闲

时的份数加半，农忙时的份数减半，使得这个征收法更加可行，康熙《嘉定县志》载： 

康熙十年（1671）间，遵奉布政司条议，举行截票，将额征之数，以十个月为期，一月为一截，一月之内又分三限，完如

限者截票付之，即行免比，民皆遵守。第其法，当与挂比之法相表里，盖挂比止较完而不较欠，前卯不完或后卯如数，亦可免

责。截票止较欠而不较完，前卯有欠，下卯即完本限而前欠之责仍不能免，一时穷民反不免生捱比受责之心矣。赵侯行截票而

仍寓挂比之法，实为两得。至农忙荒月，则宽其五六七月之半加于八九十月之中，旧粮临比，许令续完，迟一日即宽一日之民

力，尤称便民。(13) 

总之，“十限截票法”，即“一月三限的十限制”，在当时似乎取得很好的效果，如康熙十一年（1672 年），刘培阳为沾化

知县，“催科十日一限，邑民不扰”(14)等等，因此不断得到申明，要求切实推行，如康熙十三年（1674 年），户部“申明截票之

法，时以江南有隐占、诡寄、包揽诸弊，吏胥豪猾积习相沿，特令通计该州县田地总额与里甲之数，均分办粮当差，不许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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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苦累小民。”(15)截票法推行以后，户部认为取得很好的效果：“时江南有隐占、诡寄、包揽诸弊，积习相沿，百姓苦累，

至是申明截票之法，诸弊悉除。”(16)在“一月三限的十限制”一片叫好的情况下，当时的江南总督于成龙要求江南各地切实推

行，其言：“州县钱粮务要遵照禁革里排，颁发限串，令花户自封投柜，截票归农。”
(17)
在户部、督抚大员极力推动下，十限

制与各类票单捆绑推行成为赋役征收的轴心，似乎效果很好，如康熙《常熟县志》载：“查江南各属田地山荡滩涂等项名色烦

多，科粮有至六七十则不等，是以刊布由单，款目冗细，乡愚全不知晓。臣经详明督抚，设立征收截票之法，计算每户实征粮

银，分作十限清造截票，按月限完一分。于开征日预给便民限单，悉照由单编派数目刊列填写明白，俾民晓然自知本名应输钱

粮若干，依限完纳，截票宁家，印官止将未截者摘比，事省而不致滥差，数清而不扰粮户。第恐法久弊生，恭请勅行永遵者也……

至康熙十三年（1674），奉旨画一遵行。止摘催不截欠户，不滥佥差，完欠井然，民无纷扰。”(18) 

“十限截票法”不仅不断推广，而且还在不断完善，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清政府出台了较为完善的十限三联串票：

“（康熙）二十八年（1689），申定截票之法。截票始于顺治十三年（1656），一票而中分之，一给纳户，一存库柜，每逢比较，

察验有票者免催，未截者追比，行之既久，奸胥或藉磨对为名，将纳户所缴之票强留不给，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者。

今定三联印票，一存州县，一付差役应比，一付花户执照。征收数目，每票填写，如州县勒令不许填写及无票付执者，许小民

告发，以监守自盗律科罪。”(19)又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令截票分别注明漕项地丁数目，毋许朦混征比。”(20)三联截

票是清代通行的票据制度，虽然中间曾出现过二联截票与四联截票，
(21)

但最终统一定为三联截票，该票单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

而未变。不管是二联还是三联以至于四联截票，在清初，截票法始终与“十限制”同步推行。 

“十限制”推广还表现在滚单法推行之中，并不断明确一年分为十个期限，一月又分三个小限。清代的滚单法，据笔者所

知，在清代首创于顺治八年（1651 年），比截票法早两年，顺治八年（1651年），“苏松巡抚秦世桢疏言八事：催科不许滥差衙

役，设立滚单，以次追比。”(22)此后地方官亦在不断推行中，如“董鼐，奉天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知武定州，除里长之

役，更首先奉行滚单，州民最为顶戴。”
(23)

又如“王育良，正黄旗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东阿县，革单头包揽之弊，创

行滚单。”(24)等等，例证也是很多，到康熙曾一度在全国推广。“（康熙）三十九年（1700）设立滚单：滚单之法，或五户或

十户用一单，于纳户名下注明田亩若干，该银米若干，春应还若干，秋应还若干，分作十限，每限应完若干。给甲内首名挨次

滚催，令民自行投柜，不许里长银匠柜役称收，一限若完，二限挨次滚催，如有一户沉单不完不缴，察出究处。”(25)“滚催之

后，应用摘比之法，钱粮以十分为率，大抵一月完一分，十日一限，务在先一日完银，将本甲原催单填明完数同串缴署对明，

戳用免比字样，留其比串，只将原单次早发出，完不及者悬牌示比。”(26) 

为了详细了解“十限”制的具体内容，现以黄六鸿和潘月山为例略加说明。康熙初年，“年十限，月三限”为国家法定制

度，但黄六鸿在执行过程中略有改动，其把“十限”变为“九限”，把月三限变为月两限，其理由如下： 

按定例夏税不逾六月，秋粮不逾十月，至于开征，早亦必得仲春，而四月又值青黄不接，此民力甚绌之际也。五月正当收

麦插秧，六月天方炎暑，苦于刑挞，此又民时之所当念也。以定例，计之半，宜弛征停比之日。若必仰副考成，其在分别多寡，

以并限乎钱粮。开征，每月上下二限共作一分，以十个月计之，上下二十限，共作十分，始于二月，终于十月，其间以二月找

征正月二限一分；五月止征上半月一限半分；六月止征下半月一限半分；而以五月下半月一限，并于七月共征一分半；以六月

上半月一限，并于八月共征一分半；合之十月十分，止作十六限全完。(27) 

接着黄六鸿又在其颁发的“比簿式”上开列期限如下： 

第一限，二月二分；第二限，三月一分；第三限，四月一分；第四限，五月半分；第五限，六月半分；第六限，七月分半；

第七限，八月分半；第八限，九月一分；第九限，十月一分。(28)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知道黄六鸿第一步便是把一年的征收期限分为九限：自二月依次到十月，每月一个期限，其每限征收比

额分配如下：二月 20%（二分）；三月10%（一分）；四月 10%（一分）；五月5%（半分）；六月 5%（半分）；七月15%（一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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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15%（一分半）；九月 10%（一分）；十月10%（一分）。第二步便是把一个期限分为上下两限，即一月两限，黄六鸿规定：“其

限以初一至十五日为上限，十六日至二十日查拿，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比责。以十六日至三十日为下限，初一日至初五日查拿，

初六日至初十日比责。”
(29)

在一月两限中，上限交纳的时间为初一到十五日，下限交纳的时间为十六日到三十日，每一限又分

交纳、查拿、比责三个步骤，其中上限的查拿、比责在下限中推行，而下限的查拿、比责则在上限中推行，循环往复。 

稍早于黄六鸿的潘月山，则把清政府规定的“十限”变通为“八限”，月三限变为月两限。其理由如下： 

五月为插莳之际，若不乘时劝课，必误秋成。今除词讼照例停忙外，即丁田额赋，亦停五月。但奉钦部有十月全完之限，

凡征收票簿，已于正月齐备。遵例于二月开征，应并正月共征二分，四月征银分半，六月征银分半，补足五月一分，以合十月

全完之限。
(30)
 

潘月山所定每限征收赋役比额如下：二月 20%、三月10%、四月 15%、六月15%、七月 10%、八月 10%、九月 10%、十月 10%，

共为 8 个期限，一月一限。每月又分两限，推行方式与黄六鸿所行完全一致，即“一分之中，再分上下两限，排年依限行催，

花户依限上纳。催纳如限，截票免比。其限以初一至十五日为上限，十六日至二十日查拏，廿一日至廿五日比责。以十六日至

三十日为下限，初一至初五日查拏，初六至初十日比责。其有已经查拏，方始补纳者，算入下限，本限不准免比。”
(31)
 

二、从“十截版串”到“上下忙两限制”的推行 

清代所立比限，是按类设限的，根据各地征收的赋役类别，主要有条银、漕粮、南米、兵米四类以及各类杂项，因此出现

了五花八门的串票(32)，其中顺治十三年（1656 年），清政府统一所定的“年十限，月三限”，仅是针对条银而言，而漕粮、南米、

兵米等本色征收的串票，是另设期限征收。根据清初国家制度规定，条银征收为年 30限，加之漕串、南米串、兵米串等，每纳

户年交纳期限往往达到 40限以上，出现了“一年四十卯”(33)和“三日一卯”(34)的现象，所谓的“卯”，就是指交纳的期限，而

期限设置过密，会大大增加了纳户的输纳成本，纳户按限交纳，每限输纳都会产生相应的交纳费用，期限越多，费用就会越大，

其费用主要由比费、火耗费、封费、运输、盘缠、守候、误工等构成。 

就比费而言，每一限皆有“交纳、查核、比责”三个步骤，每个步骤都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完成，这些费用皆由纳户

负担，不仅如此，在这些步骤中都会产生勒索或固定潜规则费用，这在清初地方官员的奏折中有大量的反映，现以浙江为例，

略加说明。如康熙二年，浙江总督赵廷臣言“比费”的类别有6种，即“有坐管经承之费，有坐差摘追之费，有奔走赴比之费，

有守候应比之费，有转限宽比之费，有倩人代比之费”(35)；康熙十年，闽浙总督刘兆麒言浙江的“比费”主要产生于书役、皂

隶与押差三类人中：“书役要卯钱，皂隶要打钱，科索不休。复增押差一项，到里诈酒诈银，费辄计两计十，押牌未了，复有

押签，押签之外，复拿违限。凡责差人皆是见年出银雇倩，若无数两不能支持一卯，此乃官比，役诈之累。”(36)总之，每限的

“比费”惊人，出现了“非二三两不能过一卯”(37)或谓“非三四两不能过一卯”(38)的普遍现象，故期限越密，比费就越多，甚

至出现“少完亦责，多完亦责”(39)等弊端。 

就火耗费、封费而言，在明清两朝，纳户纳银之前，皆要提纯银色，以符合国家税银的银色标准，而提纯银色的工作，是

由各州县设立的银匠来完成，故纳户投银入柜之前，需到银铺估色提纯，再由银铺秤银入封，每户一封，并在封面上“钤用私

记”，纳户不得私自拆开，然后以封入柜。这个交纳程序，使得每户纳银时，其银两皆要过炉提纯，产生火耗费，若不过炉，

则需“估折”，即按折率交纳，不仅如此，官吏利用银匠封银这一环节，开始与银匠联合作弊，致使“银色恣意估折加耗……

封封重勒，户户私加”(40)，康熙中期，张泰交曾亲自观察了绍兴等府纳户赴银铺秤封的过程，发现银铺在给予纳户“封令”时，

常常利用“封令”之权进行勒索(41)，而王又槐则说出了用钱代银交纳时的弊端更多，即“向来银匠不过多索火工，克估银色，

今则收银核钱，收钱复核银，高下其手……多收票钱，家人等从中分用，层层剥削，愈取愈多”(42)。总之，期限越多，纳户过

炉提纯银色的次数越多，所需封银的“封”越多，“过炉”、“封数”与期限的多寡一一对应。期限越多，火耗费、封费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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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运输、守候、盘缠、误工等费而言，在清代，各类赋役皆是“按户按限设串”，每设一限，纳户便需进城或到仓交纳一

次，在这个过程必然产生运输、盘缠、守候、误工等费用，尤其在本色交纳过程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就漕粮而言，中央规

定“三限”纳完，一月一限
(43)
，但到地方上，情况比较复杂，在清初时候，常常会加倍增加限期，如潘月山等规定漕粮分 6 限

纳完，两月完成，一月三限，每限设一串票。(44)至于条银，在清初，中央统一为年 30限，加上南米、兵米及各类杂项的征收，

便出现了“一月六卯，限勤期廹，四乡之民仆仆道路，公私咸误”的普遍情形(45)。总之，在清初，将各类赋役交纳期限加总，

按制度规定，纳户每月需 6 次进城纳银或到仓纳米，每五天需交纳一次赋役，离城近者，或许可以应对，离城远者，就苦不堪

言了，进城、交纳、返回非数天不可，因交纳时人数众多，加之收役书吏刁难勒索，往往需排队等候数天，才能将银米上纳。

如此一来，纳户整年整月整天除了办理交纳赋役之事，干不了其它任何事，要么在交纳赋役的路上，要么在城里办理完纳赋役

的手续，在这期间，纳户需要支出运输、住宿、饭食等费是巨大的，尤其是误工费，更是难以估算，甚至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在上述情况，通过歇家等专业包揽人进行纳税便在所不免。 

总之，期限越多，若纳户不经过中间包揽而亲身输纳，会产生自身无法负担的费用，纳税成本会是税额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于是减少限期和减少“票的张数”成为后来赋役征收改革的重点，这集中反映在“十截串”的推行与两限制三联串票的确立过

程。 

对于上述期限过密造成的问题，地方官员完全清楚，早在康熙初期，莫大勋为嘉善县令时，就采取了灵活的设限方法来应

对僵硬的统一制度。莫大勋，江苏宜兴人，康熙八年（1669 年）始任嘉善县知县，康熙十四年（1675 年）卸任，《嘉善县清赋

平役新书》载莫大勋做法如下： 

钱粮皆属民膏，多科少派积弊，属民且淳顽各异，完欠不齐，必设立清单，画一输纳方为民便，拟凡三两以上者，应分为

三十限，十个月，每月三限。三两以下者，应分为十限，十个月，每月一限。不及一两者，应分为四限，每季一限。并应限定

日数，每日两区，如本县第一区下保东、第二区下保西定于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来完。第十九区奉四北、第二十区胥五定

于初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来完。如月小无三十改同廿九日，完粮者于是日至，柜书、图差俱以是日至。一月仅三日，十个月

仅三十日耳。(46) 

据上述史料，莫大勋依据纳银额分别设限，年纳银超过 3两的人户，分 30限交纳；年纳银一两以上三两以下的人户，分十

限交纳；年纳银 1 两以下的人户，分 4 限交纳。而且在比较时，采取的是定限分区的方法征税，使得比限显得有序。又康熙二

十年（1681年），浙江台州太平县在推行均田均役时，实行“每月一比”而非“一月三限”，效果很好，即“由是审图编甲，立

户以三千三百亩为一图，一图凡十甲，一甲凡十户，仍每年轮出一甲为管催记串之役，每甲十户，每户约该银二两，分作十限

全完，每月一比，各户投柜充满二钱者，即宁家免比，自是粮皆于本年报完。”
(47)

山东齐东县，“征收旧例，一月分为三限，

一限仅有十日，甚至五日一比，里长、单头疲于奔命”，针对上述问题，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知县余为霖“改为一月

两限。”(48)再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海州知州王帝臣推行的是三限制，即“设板串，每户根串后有连三执照，银数分作三

限，令民依限输纳，经胥照数截照。”(49)这与当时全国统一推行的“一月三限”相差甚远。 

总之，以江南年 30 限制为样板的十限制（每 1 大限含 3 小限），推之全国，问题日益严重，早在康熙初期，许多地方督抚

大臣，就开始质疑该制度的合理性，如康熙十八年（1679年），江南巡抚慕天颜言：“凡州县比较，大率十日一限，旧欠拘比之

里甲，即新征赴限之粮户也。假使每日轮比，一年则十日中止一日空闲而九日应比矣。乡城踯躅接踵匍匐公堂，将何日宁家力

农乎”
(50)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江南巡抚汤斌亦言：“州县比较，大率十日一限，假使每日轮比，一年（旬）则十日，仅

三日空闲，而七日赴比矣。近城附郭，犹得稍息，其穷乡僻壤，奔走道途，匍匐公庭，欲求尽力农桑不可得已。”(51) 

不过，慕天颜、汤斌等人奏疏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清代不仅继续推行“一月三限”的十限制，而且还弄出个滚单制来

配套推行，为了减少限数，地方官员在没有触动“十限制”情况下，推出了“十截版串”，以便将限数死死规定为“十限”，

废除“一月三限制”。所谓“版串”，是相对“活串”而言，在“活串”上，人户姓名与纳银数额是由柜书手工填写，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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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是将人户姓名与每限纳银数额以刻印方式印在串票，不能涂改，形成“呆数”，一旦纳户截走了“完票”，便表示该户该

限已经完纳，无需比对完欠，大量节省查欠成本。所谓的“十截版串”，就是由一张“票根”加十张“完票”而形成的一联十

一张的版串，在这种串票推行之下，一纳户可以按一月一限一分的数目交纳，也可以一次性完纳两限、三限以致十限的税额，

交纳时，比较灵活，打破分限交纳的痼弊，石成金言“十截版串”最终目的是：“便官吏之不分限催科耳”(52)。 

“十截版串”与“年十限、月三限制”相比，除了节省大量的查欠成本外，其还有两大优势，一是大大减少了限数，原先

是年 30 限，现在限定为 10 限，限数的减少必然大大减少纳户在交纳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费用；二是大大减少串票的数量，制

作串票是要成本的，这些成本由纳户自行承担，在一年 30 限下，若推行三联串票，一纳户年需 90 张票，而“十截版串”只需

11张，减少了 89张，若以每张 5文计算，仅此一项就可减轻每一纳户 445文的负担。关于“十截版串”的特点与优势，在石成

金《传家宝全集》有详细记载。
(53)
 

“十截版串法”的目的是减少限数、减少票数以及便于查欠，有其成本优势，正因为如此，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郭

琇在苏州吴江县推行“十截版串法”，取得很好效果，同治《苏州府志》载：“琇造十限版串，户为一连，令民依限自输……

由是民无杂费，而银恒得全输”(54)，不过郭琇的“十限版串”不仅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响应，且当时地方官也多有非议，认为

“版串”限制了限数，致使每限银数烦重，如康熙二十年（1681 年），袁国梓在嘉兴府反对版串，提倡“一月三限制”，即“且

恐设板串，则银数烦重难完，故又分一月三限以纾其力，则输将易便。”(55)故“十截版串法”在康熙初中期没有大规模流行。 

然而，到康熙晚期时，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很多地方督抚官员开始公开支持州县官员灵活设限，支持减少限数，如康熙五

十二年（1713年），川陕总督鄂海言：“若额粮数少，分作十限，未免繁琐，或一年两限三限，随地酌行分数一定，使百姓皆得

从长设处，民力从容，拖欠者少矣。”(56)而徽州休宁县遗存一份“康熙五十五年的欠税催征限单”，其背景是“（康熙）四十

六、七（1707、1708）并五十年（1711）未完丁地钱粮，不准蠲免，作速严追完报”，这份“欠税催征限单”内容如下： 

休宁县正堂加一级赵□□，上曰明白回奏事，奉布政使司张信牌开、总督部院赫、安抚都院梁宪行开，准户部咨覆四十六、

七并五十年未完丁地钱粮，不准蠲免，作速严追完报。仍出示通行晓谕，毋再观望违延等因。奉此为照，节年钱粮部限本年五

月初十日限满，合行立单勒催，为□□七甲粮户知悉，遵照本县设立单开银数，依限完纳，每逢卯日亲赍限单赴县听候查比，

如不足限，定行重责，仍□□足，决不宽恕，□单□□。康熙四十七年分，二十二都九图甲共该完银二十两二钱一分。 

四月十六日该完银二两二分， 

四月二十六日该完银， 

五月初六日该完银， 

五月十六日该完银， 

五月二十六日该完银， 

六月初六日该完银， 

六月十六日该完银， 

六月二十六日该完银， 



 

 7 

七月初六日该完银， 

七月十六日该完银。 

右仰二十二都九图准此，康熙五拾五年四月初八日，户，县，逢卯赍单听比毋违。(57) 

据该单内容，是依据当时休宁县催征惯例开的，即“遵照本县设立单开银数，依限完纳”，据此单，当时休宁县没有按月

设十限，每月又设三小限，而是设四大限，一月二限或三限，共十限。显然相对于按月设十限，一月又设三小限的标准十限制

而言，其将限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康熙晚期，吴县人顾祖镇将“十截串票”推荐给康熙帝，康熙帝认为此法甚好，于是命令全

国推行此法，但是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时，安徽巡抚徐本坚决反对此法，要求推行灵活的分限数，其理由如下： 

花户完粮，从前准科臣顾祖镇条奏，用十截串票，宜行停止。查民间纳粮，向用三联串票，征收无论多寡，听其自便。若

必限定十截，花户不足一分之数，即不能掣票，或一截有余，势必将余银扣回，花消拖欠，况分厘小户，若概分十截则每票仅

止毫忽，奸猾之吏觉数目零碎，改换飞洒，百弊丛生，请仍用三联串票，以杜抽换之弊。(58) 

依据徐本所言，“十截串”的弊端主要在于限数太多，过于死板，致使零星小户每限纳银数额过少，数目零碎，甚至无法

秤量，这些纳户为了降低交纳成本，在书吏们的帮助下，将其并入大户之中交纳，出现了“改换飞洒”等各种弊端，这些弊端

会弄乱征税依据的实征册等，最终会导致政府财政亏空。由于在“十截串法”下，上述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故清中央政府采纳

了徐本的建议，开始取消“十截串法”。《大清会典则例》载：“（雍正十一年1733）议准，十截串票，银数多寡难以豫定，且

拆封盘察亦难核算，徒开胥吏飞洒弊端，例应停止，仍照旧用三联串票征收。”(59)从徐本所奏的内容与《大清会典则例》所载

的内容来看，“十截串法”所引发问题有：纳数零碎、统计困难、易于出现飞洒等弊端。 

康熙晚期至乾隆初期，顺庄法开始有规模推行，而顺庄法核心是“的户纳税法”，“的户纳税法”导致了零星小户大量出

现，在这种情况下，期限不能过密，否则每户每限所纳数目过于零碎，故上述徐本所言的“十截串”的弊端，主要是讲期限过

密的弊端，据笔者所见文献，清代每亩税额甚微，在江浙不过二钱，而其它地区多在一钱之下，(60)而清代浙江一带的普通之家，

多在 10亩左右，(61)故普通的户（纳户），其税额一般不超过 2两，这从目前遗存的易知单、滚单、串票等来看，每纳户的税额，

3两者以上者凤毛麟角，多数在 1两至 2两之间，而数钱数分者也占相当比例(62)，若一年分 10次或 30次交纳，确实过于零碎，

难以统计，问题多多，交纳成本过大。 

行“十截版串”与“三联串票”之争，其核心是围绕坚持推行“十限制”还是变更为“各地自行灵活设限”而展开的，如

上述徐本言：“三联串票，征收无论多寡，听其自便”，这道出其反对“十截版串”目的是要求各地灵活设限，减少限数。而

石成金在《钱粮愚见》一文，详细论述了“十截版串”与“三联串票”的优劣，其最后目的是为推行“各地自行灵活设限”张

本。他认为“十截版串”弊端有三，一是制度死板、交纳滞凝、统计稽查困难、守候成本高昂，就制度死板而言，其言：“今

依十限之法行之，是额银一两，每限预先注定完银一钱。完多完少，皆难入柜。”(63)也就是说，按此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一限

一分的完，不许多也不许少，否则无法上纳。除了制度死板外，“十截版串”所引出的问题有：交纳滞凝，守候成本高昂、统

计稽查困难等，其言：“若依预先造定呆票，临完之时，印票面十万张，堆积如山。虽各分图甲出，管票之人必先逐户细查，

逐张细检，揭至若干张，寻至本户姓名，方才裁票给发。略或眼钝揭过，从头另又查起。完一户钱粮，即有完二三十户时功夫。

倘遇征收正殷之际，人众拥挤，令民守候半日、一日甚至次日，才有印票。”
(64)

二是每限都要遭受银匠、柜书、衙役等盘剥，

即“其间，银匠之偷窃，杂用之耗损，烦费甚殷”(65)，限数越多，盘剥越多。三是串票数量过多，工本费高昂，石成金言：“预

造十票之纸张，书算甚是纷繁……印官又不肯给俸银买备以应，势必指称书工纸张，藉端派民……更有零星小户，几钱几分者，

一例悉造十票。”(66)相对于“十截版串”，“三联串票”核心优势是制度灵活，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灵活设限，石成金言：

“各图花户完纳钱粮，随其数之多寡，听凭随时交纳”(67)，又言：“譬如某户额银若干，有余者，即自为一次二次完纳，亦不

嫌其减。或贫乏不足者，设措之银，不拘多寡，即自为十余次完纳，亦不厌其繁。惟以完额为主，何必定计于其限几次耶。”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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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表面上，徐本、石成金等人强调的是废除“十限制”，主张推行“各地自行灵活设限制”，实际上则是要求大幅度

减少期限数量，以便与“的户纳税法”相配套，如石成金主张“宜约分三限”：“予意于每年二月开征，二月三月为初限，各

纳户于额银约完三分之一。其四月一个月，留为余暇，查比欠户。吾扬风土，五、六、七月，农忙之际……此三个月，不论钱

粮多寡，一概停征。至八月九月为二限，约完三分之二。至十月十一月为末限，即令十分全完。其十二月一个月，留为余暇，

查比欠户。”(69)据此，石成金建议年设三限制。又如徐本，于雍正十年（1732 年）上任安徽巡抚，十一年（1733 年）六月上奏

要求废除“十截串”，推行“各地自行灵活设限制”，但在得到皇帝许可后，便鼓励安徽各地推行“上下忙两限制”，从十限

变为两限，据徽州文书《乾隆休宁黄氏〈家用收支账〉》记载，自雍正十一年（1733年）到乾隆八年（1743年）这 11年间，黄

氏交纳赋税皆是一年分两次交纳，上限四月完纳，下限十月完纳，这说明，至少自雍正十一年（1733 年）起，休宁县已经推行

了“两限制”（70)。徐本所设的“两限制”，后来成为安徽的惯例，到道光时不变，陶澍言：“安徽省每年额征丁地等项正耗钱

粮，例限上忙四月完半，下忙十月全完”
（71)

。不过必须指出，徐本并非是开启“上下忙两限制”的先行者，早在康熙九年萧山

知县邹勷曾推行过“两限制”，即“各甲之花户止令其遵依四月完半，十月全完之部限，陆续完纳即便了事。”（72)显然，“上

下忙两限制”源自于户部对各地方政府完纳税银而设的期限。后来，“上下忙两限制”具体内涵如下：“地丁银每岁分二季征

收，春二月启征，四月完半，谓之上忙；秋八月启征，十月全完，谓之下忙。”（73) 

在徐本等人努力下，“十限制”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被取消，雍正十三年正式推行“各地自行灵活设限制”，《钦定皇

朝文献通考》载： 

（雍正）十三年（1735），宽征收钱粮之限，定例地丁钱粮二月开征，五月停忙，八月接征，十一月全完。又以物土异，宜

树艺谷麦纺绩丝布收获成就早晚多寡，各省不同，令督抚按照地方情形酌量征收，不必拘定四月完半之数，至花户钱粮在一两

以下者，皆系生计不足之人，如完不足数，即缓至八月接征全完，其力能完半者听。（74) 

上述史料主要讲了三点。一是依据农耕生产特点以及春节的特殊性，要求一月、五月、六月、七月、十二月这五个月不许

征收赋役，在余下的 7 个月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灵活设限。二是对于一两以下者的零星纳户，二至四月的征收

份额可缓至八月征完，征一半也可以，即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各户纳税额分类制定期限。三是将全年完税分为上半年与下半年两

大部分，具有“上下忙两限制”的基本精神。 

总之，不管是地方官员还是中央，自康熙晚期以来，减少期限数量逐渐成为了共识，其中“上下忙两限制”开始在各地流

行起来了，如同治《攸县志》载：“乾隆四年（1739）遂诏摊地丁银入田亩，永为例，海内便之，计每岁上忙下忙，惟正之供，

简而不烦。”（75)而到嘉庆七年（1802 年）时，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嘉庆七年（1802）已行板串之法，每户应输之数分

上下忙，刻印串票”
（76)

，诸如此类，在方志记载中十分丰富。 

虽然“上下忙两限制”在地方志中屡有记载，但通令全国推行却是嘉庆二十年（1815年），据内阁档案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

年）六月，“户部奏请，嗣后令直省督府一体督饬藩司，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为始，于州县每年应征上下忙钱粮，其上

忙应四月完半者限五月底，六月完半者限七月底，下忙俱限十二月底截清。”（77)由于在此之前，各地已经流行“上下忙两限制”，

故当此制度强制推行于全国时，很快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嘉庆帝称：“各省征收钱粮，自户部奏明截

分上下两忙期限，各省均有成效”（78)。陶澍则言：“嗣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奉部议行，各省每年额征正杂钱粮，分限上

下两忙催征截清”（79)，显然陶澍是误将嘉庆二十年记成了嘉庆二十二年。 

随着嘉庆二十年（1815 年）通令全国的推行“上下忙两限制”后，各地督抚，在活串与版串之间摇摆不定，不过，从活串

与版串之间争论来看，“上下忙两限制”在多数地方得到切实推行。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浙江布政使伊什扎布素下令，

征收钱漕一律用两限版串。 

通饬各属，一律改用版串，其有向用活串者，严行禁止。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征起，于未经开征之先，按照实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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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具上下忙版串，将各户名下应完银数，分为两票，如正耗银一两者，各半分，填于串票内，注明上忙应完银五钱，下忙应完

银五钱。杭嘉湖三府属漕粮定例冬完，不分上下忙，亦即按户造定版串，银数米数均大书刊刻，预先用印存署，粮户完纳时，

由柜书按户登簿送署截给外，如此认真妥办，不特未完之户易于按串摘催，即重征涂改情弊亦可不禁而自绝矣。
（80)

 

参考《石仓契约》中所收录的串票，在浙江松阳县，有道光十七年（1837年）后的上下忙版串、以及光绪十一年（1885 年）、

十二年（1886 年）、十三年（1887年）、十六年（1890 年）、十七年（1891年）、十八年（1892 年）、二十二年（1896 年）、二十

五年（1899年）、二十六年（1900 年）、二十七年（1901 年）、二十八年（1902年）、二十九年（1903 年）、三十一年（1905年）、

三十二年（1906 年）、三十三年（1907 年）、三十四年（1908年），甚至于民国元年（1912年）等延续时间较长的上下忙版串，（81)

浙江丽水学院畲族文化研究所所藏的同时期松阳县的串票亦是上下忙版串。（82)可以推测，松阳县在清末一直推行的是上下忙版

串，而在其相邻且同属处州府的云和县，所推行的既有版串又有活串,随着不同县令的位莅而交替使用。
（83)

云和县情况，可以代

表浙江各州县的基本情况，从我们收集到浙江串票（执照）来看，活串、版串皆有，活串更多一些，但不管是活串还是版串，

自嘉庆十八年（1813 年）以后，浙江省基本上执行的是“上下忙两限制”。目前，我们从《石仓契约》第一、二辑中只发现嘉

庆十八年（1813 年），松阳县阙松奎户遗存了 3 张税银执照，（84)也就是说该年松阳县至少推行了 3 限制，而在我收藏的 10 万余

件浙江契约文书中（没有整理完），偶尔能见到某年某户的串票达 3张以上的情况，但为数甚少。 

三、“上下忙两限制”的变异 

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目前发现的遗存串票（执照），雍正以后基本上推行的是“上下忙两限制”，但也有一些地方并不尊崇

“上下忙两限制”，而是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比限制来催征，其中安徽歙县便是典型案例，目前歙县遗存的执照（串票）近千张，

其中一户达 10 张以上的人户有 7 户(具体见表 1 的资料来源)，时间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开始至咸丰十年（1860 年）为

止，这对我们分析串票和限期数提供了极佳材料。一般而言，某户某年的 1 张串票便代表 1 个限期，某年某户有 7 张串票便代

表该年至少是分 7 限征收，其它可以此类推，因遗存很难保存完整，故根据某年某户遗存多少张串票来确定的期限数，显然还

是不能明确确定的，但至少可确定其最少的限数。 

上述 7户的执照（串票）情况，笔者已经统计为表格，但此表格长达 10页，为了节省篇幅，在此省略，依据上述 7户执照

遗存情况，我们至少知道以下几点。一是歙县在道光十六年（1836 年）前，折色银与本色米（南米）分别立限征纳，折色银部

分的串票叫“地漕执照”，本色米部分的串票叫“南米执照”，至少自道光十六年（1836 年）开始，折色银与本色米合在一起

立限征纳，其串票叫“地漕南米执照”。地漕、南米分几限交纳，方志中没有任何记载，但从道光十五年（1835 年）方玉文户

遗存串票来看，南米至少分为两限。二是咸丰初期，如咸丰二年（1852 年）至咸丰四年（1854 年），歙县曾一度将地漕、南米

并为 1 限交纳，即将原来分为 2 限的交纳数目并在一张串票上交纳，至于对交纳数额很少的人户而言，并为 1 限交纳，似乎是

常态，如江积通户，全部是每年只有 1 张串票，即每年纳 1 次钱粮。四是，县令不同，其推行限数常常不同，尤其是在道光二

十年（1840 年）前，这种情况非常明显，自二限至七限不等，为了将情况说得更加明白，我将某户某年拥有串票超过 3 张的情

况列为表 1。 

据表 1，至少自乾隆三十年（1765 年）以来，地漕银交纳的期限不止 2 限，每张执照（串票）代表的是一个期限，最值得

注意的是道光二十年（1840 年）汪兴户，其地漕执照有 4 张，而地漕、南米合并一起交纳执照有 3 张，这是以前没有见到的奇

特设限方式。自道光二十年（1840 年）后，歙县没有见到某户某年超过 2 张串票（执照）的遗存，说明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以后，歙县也开始严格按“上忙下忙两限制”征收赋役。 

实际上，依据具体情况而更改“上忙下忙两限制”的州县，绝不止歙县一县，如乾隆年间，何璘说湖南：“其征比，或立

五限七八限，州县各随时地所宜”（85)。而将上下忙并为 1 限征收的地方，也为数不少，如道光十五年（1835 年），“四川大竹

县民人胡泽裕、冷希燕赴该衙门控称，该县知县征收丁粮银两，不分上下两忙，责令一季输纳，每两征钱一千六百八十文”（86)；

又“咸丰九年（1859）间，商城县知县忽改征收定例，将上下两忙钱粮并为一征，每届二月初旬，粮差催比，勒令全完”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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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同治五年（1866），整个甘肃不分上下两忙，“杨岳斌奏，甘肃岁征额粮……甘肃地方瘠苦，军民乏食，自酌征折色而后，

公私交困，储峙一空，民赋军糈，两受其弊，自应迅复旧章，以图补救。着照该督所请，自同治五年（1866）起，额征正耗粮

石，仍归本色，并不分上下两忙。”
（88)

再如同治元年（1862 年），在曾国藩、沈葆桢等推动下，江西纳银推行上下忙两限制，

纳米则推行三限制，即“地丁分为二限，自开征至当年年底止，按照定价征收……漕米分三限，各就地方收成迟速，酌定开征

日期，以一个月为一限”（89)等等，此类史料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表 1清代安徽歙县遗存的执照数额年超过 2张的人户统计表 

时间 户名 张数 执照类型 时间 户名 张数 执照类型 

乾隆三十年 方信先 3 地漕 道光十四年 江积明 4 地漕 

嘉庆四年 方信先 3 地漕 道光十五年 方信先 3 地漕 

嘉庆八年 方信先 4 地漕 道光十五年 方玉文 
2 

2 

地漕 

南米 

嘉庆十一年 方信先 3 地漕 道光十六年 方信先 6 地漕 

嘉庆十四年 方信先 4 地漕 道光十七年 江起明 5 地漕/南米 

道光四年 方玉文 4 地漕 道光十八年 江起明 7 地漕/南米 

道光四年 汪兴 4 地漕 道光十九年 方信先 6 地漕/南米 

道光九年 汪兴 6 地漕 道光二十年 汪兴 
4 

3 

地漕 

地漕/南米 

 

资料来源：方信先户，源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歙县 33 都 3 图方氏（080808），赋役·田赋缴纳记录

（九）；汪兴户，源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歙县 6都 2图汪氏（100806），赋役·田赋缴纳记录（五）；方玉

文户，源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歙县33都 5图方氏（102804），赋役·田赋缴纳记录（三十）；江积明户，

源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歙县 26都 6图江氏（120601），赋役·田赋缴纳记录（二十六）；江起明户，江积

通户，源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歙县26都 6图江氏（120601），赋役·田赋缴纳记录（二十七）；江开源户，

源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歙县 7 都 7 图江氏（052604），赋役·田赋缴纳记录（二十三）。上述执照原件皆

藏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四、结语 

自明代中期设立“比限”以来，“比限制度”便是明清州县赋役征收的轴心，各地方都是依据比限的督催、交纳、查核、

追征四个程序来组织赋役征收，每个程序都对应着相应的组织系统，由此形成了督催、交纳、查核、追征四大赋役征收系统。

为了有效推行比限制度，防止赋役征收过程各种弊端，地方政府开始建立起票单制度体系，为了明确各纳户应纳赋役数额以及

防止私派、暗加等弊而建立了“纳税通知单（由贴、由单等各类名色）系统”，其对应着“督催体制”；为了迅速查核欠数以

及防止侵吞、挪用等弊而建立了“截票（串票、执照等各类名色）系统”，其对应着“收纳体制”；为了明确追征的对象以及

防乱征、多征而建立了“追征单（滚单、火票等各类名色）系统”，其对应着“追征体制”。由于票单制度包裹于比限制度之

中，因此这个系统的建立，强化了以“比限”为中心所构建的赋役征收体制，即督催、收纳、追征三大征收体系愈加强化，人

员系统分工更加明确。 

在清代，比限制度的流变，典型反映了国家制度设计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冲突、调整、适应与修改的过程，清初的“年十限、

月三限”制度，仅仅是依据纳税效果而定，而没有考虑纳税成本以及交纳的便利，这注定了该制度很难在全国真正持久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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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各地方会依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与修改。期限设置数量深刻影响了赋役征收的成本与效果，期限设置过密会导致纳

税成本高昂等诸多问题，清代比限设置有一个从密到疏的过程。从中央规定来看，起初为年30限制，后因推行“十截版串法”

而变为年 10 限制，再从年 10 限制变为“各地自行灵活设限制”，虽然该阶段各地期限数目不一，但基本都少于年十限制，其

中“上下忙两限制”开始流行起来，并于嘉庆二十年定为法定比限制度。虽然多数地方推行的是中央所规定的制度，但也有相

当一部分州县，根据赋役征收中的利弊得失而不断修正中央制度，甚至对不合理的中央制度进行抛弃，如康熙九年，浙江萧山

县就曾推行两限制，显然是对年 30限制的否定行为，但演变到最后，却成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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